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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风险评估地块为溧水区晶桥镇白明线以北原观山化工园 A 区（原南京

市溧水县观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剩余区域）地块，位于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占

地面积 47.4亩（约 31586m2），地块东至东江铸造（在产企业）、南至已复垦区、

西至中科紫竹（在产企业）、北至山头。地块历史上为林地、原南京市溧水县观

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部分生产区，地块内企业及构筑物于 2016年左右搬迁拆

除，地块现状为空置地。根据《溧水区晶桥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及晶桥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材料可知，调查地块未来规划用地类型为二类工业

用地。

受南京市溧水区晶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编制了《溧水区晶桥镇白明线以北原观山化工园 A区（原南京市溧

水县观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剩余区域）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

显示地块为污染地块，超标因子为土壤砷，且存在部分点位土壤样品重金属砷含

量超过第二类用地管制值，需开展风险评估和修复或管控工作。

1、前期工作汇总

2016年 12月“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原溧水县观山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开展了土壤调查工作，其调查结果显示地块存在污染物超标

现象，之后地块处于闲置状态，未开展相应治理工作。根据 2021年南京市攻坚

办发布的通知，将原观山化工园区列为 2021 年度土壤重点项目，要求其 2021

年底要完成风险管控；因此，南京市溧水区晶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

于 2021年 7月开展了调查采样分析工作。

经统计，本次调查共计在地块内布设 14个土壤采样点，地块外布设 6个对

照土壤采样点和 1个水土联合对照点。地块内共计采集 18个土壤样品，并送检

了 14个土壤样品（不包含平行样），检测土壤无机物、VOCs与 SVOCs类污染

物。结合前期调查结果，地块内地下水未受到重金属及有机物污染，且因地块地

质及周边已经复垦等原因未在地块内布设地下水监测井。

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块土壤重金属砷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规定的第二类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筛选值，属于污染地块。

2、风险评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月 1日）第六十条要

求，本地块需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工作包括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

风险表征、土壤及地下水风险控制值的确定。根据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

识别出风险评估的指标为土壤重金属砷。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HJ25.3-2019）（以下简称《导则》）开展风险评估，采用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尧一骏博士和生态环境部南京所陈樯开发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估

电子表格》（2021年 12月）计算出土壤中重金属砷超过《导则》规定的单一污

染物的可接受水平，推导出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险控制值，并根据《导则》要求，

合理提出了土壤和地下水中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其中，本地块土壤砷修复

目标值 60mg/kg，模拟出推荐修复最大修复深度为 2m，叠加后的修复面积约

20752m2，修复土方量总计为 5980m3。

3、结论与建议

本地块根据《导则》要求，开展风险评估，采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

格》（2021年 12月）模拟出土壤中重金属砷超过《导则》规定的单一污染物的

可接受水平，并推导出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风险控制值。综合经济技术可行性与

国内现行的相应的筛选值，最终确定了本地块的推荐修复目标值。对比推荐修复

目标值，本地块内土壤修复土方量总计为 5980m3。

结合本地块污染特征，针对地块内土壤重金属，修复模式可选固化、稳定化

技术或者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进行修复。

结合本地块污染特征，考虑到本地块砷污染由矿脉造成，与企业生产关系不

大，同时地块所在区域为工业园区，周边敏感目标较少，因此可采用制度控制的

形式，对土壤重金属砷进行风险管控，减小对地块周边人体的健康风险。除可采

用上述推荐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外，其它可去除地块污染物且对周边敏感目标及

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的相关技术亦可使用。但无论采取何种修复和风险管控技

术，具体技术方案均需经专家论证，并考虑环境可行性及经济合理性等多方面因

素，最终确定适合本地块的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



前 言
溧水区晶桥镇白明线以北原观山化工园 A 区（原南京市溧水县观山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剩余区域），地块东侧为东江机械铸造，西至中科紫竹，北侧为山头，

南侧为复垦农用地，总用地面积 31586m2，约 47.4亩。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地块

后期规划为工业用地。

根据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地块为原南京溧水区观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部分

区域，地块内企业于 1993年建厂生产，至 2016年左右企业整体搬迁。

2021年，南京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办发布《关于做好 2021年度土壤污染防

治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溧水区晶桥观山化工园区被列为南京市 2021年

度土壤污染防治重点项目之一，明确其 2021年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措施。因

此土地使用权人南京市溧水区晶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我单位于 2021年 7月接受委托，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

则（发布稿）》（HJ 25.1-2019），开展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工作。调查

结果显示，该地块土壤中重金属砷存在超过相应筛选值情况，属于污染地块，不

符合本地块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37条，实施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活动，应当编制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第 60条，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表明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的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并将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报省级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因此，受南京市溧水区晶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对溧水区晶桥镇白明线以北原观山化工园 A 区（原南京市溧水县观山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剩余区域）地块开展了风险评估工作，并编制了本风险评估报告。



1 项目概述

本次风险评估地块为溧水区晶桥镇白明线以北原观山化工园 A 区（原南京

市溧水县观山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剩余区域）地块，位于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占

地面积 47.4亩（约 31586m2）；调查地块未来规划仍为工业用地，调查评估范围

见图 2。

图 1 本次调查评估地块地理位置

图 2 调查范围示意图（底图为 2021 年 4 月航拍）



图 3 地块规划示意图

2 前期调查结论

经统计，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个阶段

进行。其中初步采样分析共布设土壤点位 7个，共计采集 7个土壤样品（送检 7

个土壤样品）。详细采样分析共布设土壤点位 7个，送检 7个土壤样品（不含平

行样品）；未建地下水监测井。

（1）土壤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表明地块内土壤中砷含量超出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其它指标均未超

出《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污染最大深度为 2m，使用泰森多边形进行计算，本次调查

地块的超标范围面积约 20752m2，地块重金属污染方量为 5980m3。

（2）地下水调查结果

前期调查结果表明地块地下水未受到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同时结合本次调

查地块内地形等情况，不具备建井条件，因此未布设地下水监测井。

综上，经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实地采

样分析，本地块土壤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规定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属于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不符合本地块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需开展下一阶段土壤污染风

险评估工作。



3 地块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3.1 关注污染物

根据前期调查的结果，地块内土壤中砷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部分

点位浓度超过管制值。

3.2 风险表征

根据风险评估计算结果，本地块内土壤部分点位砷针对潜在暴露人群（工作

人员）的暴露风险水平不可接受。

3.3 风险控制值计算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进行计算，

以 10-6为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1为可接受非致癌危害商，计算得到本地块关

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详见下表 1所示。

表 1 本地块风险控制值

介质 污染物 风险控制值（mg/kg）

土壤 砷 1.48

3.4 修复目标值建议

3.4.1 土壤修复目标值建议

对于土壤修复目标值，根据《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分析比较按照 HJ25.3计算的风险控制值和地块所在区域土壤中目标污染物背景

含量和国家有关标准中规定的限值，合理提出土壤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

根据上表中计算出的风险控制值，对比目前试行的《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可知，砷风险控制值均

低于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可知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参数选择较为保守，为避免过

度修复，且考虑到后期地块管理的需要，建议在风险控制值小于或者与筛选值相

近时，采用筛选值作为土壤修复目标值。

本地块土壤中关注污染物建议修复目标值见表 2。

表 2本地块土壤修复目标值建议 单位：mg/kg

编号 污染物 风险控制值 筛选值 修复目标值



编号 污染物 风险控制值 筛选值 修复目标值

1. 砷 1.48 60 60

3.5 建议修复目标值的应用

对比初步调查、详细调查检测数据与修复目标值，本地块内土壤超标因子为

重金属砷，主要原因是调查地块位于原观山铜铅多金属矿区内，天然存在多种土

壤重金属本底值较高。

对比推荐修复目标值：地块内砷的建议修复目标值为 60mg/kg，根据估算，

地块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约 20752m2，污染体积总计约 5980m3（其中东侧未利

用区域污染面积约 17652m2，以 0.2m污染深度计，污染方量约 3530.4m3）。

地下水所有检出污染物浓度均未超出相应标准限值。

4 结论和建议

4.1 风险评估结论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物可接受的非致癌风险

水平即目标危害商为 1，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为 10-6。本项目根据《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通过《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2021年

12月）计算确定本地块土壤推荐的风险控制值。综合经济技术可行性与国内现

行的相应的筛选值，最终确定了本地块的推荐修复目标值。

对比推荐修复目标值：地块内砷的建议修复目标值为 60mg/kg，根据估算，

地块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约 20752m2，污染体积总计约 5980m3（其中东侧未利

用区域污染面积约 17652m2，以 0.2m污染深度计，污染方量约 3530.4m3）。

综上，结合上述风险评估结果，应开展后续的地块修复或风险管控工作，在

修复或风险管控工作完成后方可按地块规划用途进行开发利用。

4.2 地块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建议

（1）土壤修复技术

结合本地块污染特征及工程要求，地块内的砷污染土壤可选择水泥窑协同处

置或者植物修复技术进行修复。除可采用上述推荐修复技术外，其它可去除地块

污染物且对周边敏感目标及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的修复技术亦可使用。但无论采

取何种修复技术，具体修复方案（包括修复目标值、修复技术、实施方案与程序

等）均需经专家论证，并考虑环境可行性及经济合理性等多方面因素，最终确定



适合地块本地块的修复方案。

（2）风险管控技术

若对本地块开展风险管控工作，可采用制度管控技术+工程控制技术相结合

的形式，对本地块土壤污染区域实行精准风险管控，其中，工程管控技术可通过

污染阻隔（水平阻隔）方式来实现，最大程度控制地块内土壤污染物不扩散，

减小对地块内人体的健康风险。其它可有效控制地块内污染物不往外扩散的管控

技术亦可使用。但无论采取何种风险管控技术，均需经专家论证，最终确定适合

本地块的风险管控方案。

4.3 建议与要求

（1）尽快进行处置、修复工作并在之前保护地块不被扰动：尽快进行修复，

避免地块扰动。在自然过程作用下，土壤中的污染物会发生迁移。如降雨和地下

水流动会使污染物发生迁移等。特别是雨季降雨量大，易造成污染物进一步转移

到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污染。此外，尽快实施修复有利于控制污染物的扩散，减

少和控制被污染土壤的分布范围，降低修复成本。

（2）地块处置、修复过程中要注重质量控制：在地块开挖取土过程中，需

要观察是否有在调查阶段中没有被发现的污染，例如地下埋藏物和有明显特殊气

味的地方，一经发现，需要相关专业人员及时处理，并调整修复范围。另外，在

修复过程中需要进行质量控制，确保修复到位。

（3）工程实施中要配备安全环保措施：地块的大规模挖掘活动不仅会改变

土壤污染物的分布特征，造成污染物进一步扩散，还会对施工人员、地块周围居

民及地块其他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进行施工前，

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安全环保培训，特别是防治化学品和污染土壤毒害的培训，

确保施工安全进行。施工之前要制定包括运输在内的安全环保方案，为施工提供

指导并要求施工人员遵照执行。

（4）建议修复方案实施与开发建筑工程有机结合，包括开发顺序和基坑深

度、土方平衡等，最大程度的降低工程投资成本，对整体工程包括污染土壤修复

和后期开发建设工程进行最优化组合。

（5）鉴于地块调查的不确定性，从人群健康角度考虑，地块修复与开发建设过

程中如发现严重异味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征询主管部门意见



4.4 不确定性分析

由于主客观原因，前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以及风险评价过程中不可

避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充分分析各个阶段可能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利于科学认

识和对待风险评价结果的相对性，从而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污染防治对策。本报告

不确定性分析如下：

（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由于土壤分布的不均一性，土壤污染物含量以及

土壤理化参数存在差异，对风险评估最终的计算结果会有一定的影响。

（2）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考虑到地层的变迁、土层的分布以及地下水的

流向对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的影响，地下水状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建

议中提出了加强后续地下水持续监测要求。

（3）概念模型参数选择：根据我国导则，室内挥发物扩散模型未考虑室内

外压差；受目前技术水平限制，建筑物特征参数、空气特征参数未获取实际建筑

物相关参数，采取导则的默认值。

（4）风险表征阶段：前面各个阶段的不确定性将集中体现在风险结果上，

导致风险结果的不确定性。针对这些不确定性，完善过程中研究和制定适合中国

国情的暴露情景，以及完善模型地块参数的获取，将是有效的针对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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